缺陷汽车产品召回通知书的内容

（销售商/租赁商/修理商/车主）：

经确认，
      （制造商名称）生产的部分车型存在缺陷。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将本通知中说明的车辆实施召回，以消除安全缺陷。

1.召回车辆信息

1.1车辆识别信息

	厂  牌
	

	车  型
	

	年  款
	

	型  号
	

	生产日期
	起：
	止：

	VIN范围
	起：
	止：

	发动机号范围
	起：
	止：

	车架号范围
	起：
	止：

	车辆类型
	

	车身形式
	
	照片


1.2车型的特征信息

1.3涉及到召回的车辆的生产年代和车型信息

	车型
	生产日期
	可能召回的数量

	
	
	

	
	
	


2.缺陷描述

2.1缺陷可能导致的后果，可能产生的危险及其严重程度

2.2缺陷发生前及发生时车辆的预警和警示信息。如：异响，报警灯等

2.3应注意的可能引致危险的操作及其他情况

2.4在召回之前为避免缺陷引致的危险建议车主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3.召回措施的具体内容

3.1消除缺陷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通过修理、更换等方式消除相关缺陷，并说明上述召回措施对车主是免费的；

3.2召回措施的实施计划

如：召回开始和结束日期，修理、更换或者收回地点，制造商指定或者推荐的维修商等；

3.3消除缺陷所需的工作量和时间

3.4其他信息

包括：在采用修理措施消除缺陷时，应向指定或推荐的修理商提供所需修理的零部件名称、型号和数量及其他技术资料的获取途径；采用更换措施消除缺陷时，对汽车及零部件的更换加以说明；采用退货措施时，对退还价格的说明。

召回企业（签章）      

日期
